
深圳市 2019 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申报指南

一、认定内容

深圳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。

二、设定依据

（一）《关于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59 号）；

（二）《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

至全国实施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79 号);

（三）《关于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技术先进

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8〕44 号）;

(四）《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

指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火字〔2017〕227 号）；

（五）《深圳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实施办法》

（深科技创新[2016]1 号）。

三、认定数量与方式

认定数量：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可申请。

认定方式：自愿申报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、审批机

关审定、报国家相关部门备案、发放证书。

四、认定条件

（一）依法在深圳市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企业；

（二）其从事的业务应属于下列范围：

1．信息技术外包服务（ITO）：包括软件研发及外包、



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和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等；

2．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（BPO）：包括企业业务

流程设计服务、企业内部管理服务、企业运营服务和企业

供应链管理服务等；

3．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（KPO）；

4.计算机和信息服务；

5.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；

6.文化技术服务；

7.中医药医疗服务。

（三）企业正常经营，近两年在进出口业务管理、财

务管理、税收管理、外汇管理、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行

为；

（四）企业应采用先进技术或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；

（五）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总和占本企业当年总

收入的 50%以上，其中国际（离岸）外包服务业务收入占

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35%以上；

（六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

50%以上；

（七）企业可提供有关国际组织认证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业务申请->先进

服企认定菜单下，点击“申报项目”按钮，打开先进服企

认定申报书，进行填报并提交；


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（三）上年度财务报表、专项财务审计报告（成立不

满一年的可免交）以及经市财政部门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

资质证明，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基本情况、上年度总收

入、技术先进型服务总收入、离岸技术先进型服务总收入

和明细、银行结汇或外汇收入核销等证明；

（四）开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论述，包括提供

服务及经营管理等基本情况、采用先进技术和开展研发活

动情况、企业发展前景与规划、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与竞

争优势，主要客户及其对企业增值服务的评价等；

（五）企业工作场所证明复印件（房屋产权证或房屋

租赁合同）；

（六）企业可提供有关国家组织认证的国际资质认证

证书复印件（如开发能力和成熟度模型认定证书、开发能

力和成熟度模型集成认定证书、IT 服务管理认定证书、信

息安全管理认定证书、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认定证书、ISO

质量体系认证证书、人力资源能力认证证书等）（验原件）；

（七）上年度销售/服务合同、合作开发合同、委托

开发协议书等材料复印件，离岸外包业务需提供银行结汇

或外汇收入核销等证明（总额占企业当年总收入 35%以上

的票据）、在岸外包业务需提供销售或服务发票（与外汇

收入核销证明总额总和占当年总收入 50%以上的票据）（验

原件）；

（八）企业员工名册（注明员工学历结构、从事离岸



服务外包人员情况）；

（九）企业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单复印件；

（十）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或研发能力的的证明材料复

印件（如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软件著作权证书、客户评

价证明等）（验原件）。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，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A4

纸正反面打印/复印，非空白页（含封面）需连续编写页

码，装订成册（胶装）。

六、申请表格

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，申请人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

管理系统在线填报。

七、受理机关

受理机关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。

受理时间：

1、网络填报受理时间：2019 年 8 月 16 日—9 月 13

日；

2、书面材料受理时间：2019 年 9 月 14 日—9 月 16

日。

3、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联系人：李坊标、郭尚明，电

话：88100078、88102145。

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受理地点：市民中心行政服务西大

厅 18-28 号窗口。

八、认定机关

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



商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。

九、认定程序

申请人网上申报—向市科技创新委收文窗口提交申

请材料—市科技创新委组织专家评审—市科技创新委会

同市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、商务局、发展

改革委审定—社会公示—报科技部、商务部、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，在“技术先进型服务

企业认定网”和市科技创新委网站公告认定—市科技创新

委颁发认定证书。

十、认定时限

深圳认定工作流程 60 个工作日。

十一、认定证件及有效期限

证件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。

有效期限：三年。

十二、认定的法律效力

申请人凭批准文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

十三、收费

不收费。

十四、年审或年检

无年审无年检。

说明：我委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申请单位

代理申请事宜，请申请单位自主申报。我委将严格按

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有任何



中介机构和个人假借我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名义向申

报单位收取费用的，请知情者即向我委举报。




